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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期）

深圳市罗湖区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政旦志远咨字第260000055号

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贵局委

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科学、公

正的原则，对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期）—深圳市罗湖

区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情况进行财务评估咨询。

相关实施单位对本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

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

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由

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仍然可能与预测信息存在差异，所以本咨询报告并非对预测数据

承担保证责任。

具体评估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政旦志远咨字第260000055号

2

（一）项目概况

本次拟申请发行专项债券的深圳市罗湖区医院建设及医疗设

备购置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共包括22个子项目，各子项目具体

情况如下：

1.罗湖区中医院扩建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中医院扩建工程总概算

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19号），项目总用地面积30,536平方

米，保留建筑面积75,348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74,770平方米，其

中地上53,652平方米、地下21,118平方米，建成后医院总建筑面积

150,118平方米（地上110,310平方米，地下39,808平方米），床位

数700床。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栋地上23层、地下5层的门诊

住院综合楼，地下为停车库、设备用房，地上为门诊大厅、影像检

查、药房、检验科、保健区、内镜中心、长者健康功能评估中心、

体检中心、口腔科、职工餐厅、康复中心、住院部、医生值班室、

科研用房、厨房等。

2.罗湖区妇幼保健院改扩建工程（本期发债）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妇幼保健院改扩建工程

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2〕96号），建设主要内容包括：

用地面积11,424平方米，改扩建后床位数增加至700床，总建筑面

积117,480平方米，其中保留原有建筑面积20,236平方米，新建建

筑面积97,244平方米（其中地上70,158平方米、地下26,449平方米、

污水处理站637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原环保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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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楼、区文化馆，保留并改造原有综合楼，新建一栋22层综合楼、

5层地下室（含半地下室）、1座污水处理站，以及室外管线等配套

设施，并联通新旧建筑1～7层。新建综合楼地下为车库、设备用房，

地上为门诊大厅、药库、客服中心、门诊诊室、门诊药房、检查室、

高压氧科、影像科、信息机房、餐厅、患者活动中心、手术中心、

综合ICU、内镜中心、住院药房、静脉配置中心、儿童康复中心、

产后康复中心、会议报告厅、NICU、产房、病房、科研教学用房等。

3.2020年区属医疗机构设备购置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0年区属医疗机构设备购置

项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130号），项目主要内容

包括：购置医疗设备147台（套），具体包括：（1）区人民医院：

购置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成像系统、消化内镜系统、一体化手术室、

胸腔镜等设备共13台（套）；（2）区中医院：购置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成像系统、医用直线加速器（LA）、3.0T磁共振成像系统、高

端螺旋CT等设备共14台（套）；（3）区妇保院：购置盆底功能诊

断治疗系统、电外科妇科工作站等设备共4台（套）；（4）区慢病

院：购置口腔三合一CT、药物浓度分析仪等设备共4台（套）；（5）

社管中心：购置彩超、DR、糖尿病并发症检测系统、体外冲击波治

疗仪、五分类血球分析仪等设备共112台（套）。

4.罗湖医院集团生殖医学中心配套建设及医联体信息化建设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生殖医学中心配

套建设及医联体信息化建设项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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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号），项目建设包括对罗湖医院集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配套改造

建设及对罗湖医联体信息化系统进行迭代升级。生殖医院中心配套

建设：含土建装修改造、信息化、医疗设备购置、开办费共四部分。

（1）室内改造：将智丰大厦18～21层改造为生殖医学中心病房和

业务用房，改造建筑面积6,626平方米，含装修、给排水、电气、

消防、暖通、医疗气体、电梯、抗震支架等。（2）智能化：对18～

21层进行信息化配套建设，并对1～9楼网络设备作增补。（3）医

疗设备购置：为1～9层和18～21层配套购置94台（套）医疗设备。

（4）开办费：为1～9层和18～21层配套采购办公家具、办公设备、

会议设备、小型医疗器械、厨房设备、低值易耗物品、消防安防、

叫号系统及自助缴费机等设备设施。罗湖医联体信息化建设：包括

集团信息系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居民健康管理平台、信创云平

台等区医联体信息化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工程、信息化、

设备购置、开办费。

5.罗湖区翠竹社康新址改造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翠竹社康新址改造工程

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5〕26号），本项目将位于罗湖区

贝丽南路25号（原区疾控中心大楼）改造为罗湖区翠竹社康新址，

大楼为独栋建筑共7层，建筑面积5,12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大厅、DR室、急救室、雾化室、全科诊室、妇科诊室、心电图室、

采血室、超声室、检验室、慢病管理/眼底诊断中心、家庭医生呼

叫中心、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儿童视力康复中心、留观区、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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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异反处置室、中医诊室、康复理疗、牙片室、CT室、培训示教

室、业务用房、卫生间、工具间、处置间、库房等。

6.罗湖医院集团置地广场装修改造工程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罗湖医院集团置地广场装

修改造工程项目2018年区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罗发改〔2018〕

124号），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对罗湖医院集团置地广场三层体检

部及二层主入口进行装修改造，改造总建筑面积为2,415平方米，

包括土建工程和安装工程。

7.区莲塘中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区莲塘中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

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2016〕322号），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区莲塘中医院购置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MRI1.5T）、X线电子计算

机断层扫描装置（64排CT）等2,507台/套医疗设备。

8.2018年区属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18年区属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2018〕521号），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购置医用直线加速器系统（LA）、超高端螺旋CT等919台/套医疗设

备。

9.区人民医院嘉宾院区改造工程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区人民医院嘉宾院区改造

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2018〕331号），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对罗湖区人民医院嘉宾院区部分用房进行改造，包括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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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医院2017年改造工程和嘉宾院区局部功能布局调整工程两部分。

（1）区人民医院2017年改造工程：对发热门诊楼、门诊楼、住院

楼、医技楼及地下室进行改造，改造总建筑面积62,914平方米。（2）

嘉宾院区功能布局调整工程：对门诊楼、医技楼局部进行布局调整

改造，包括门诊楼一层及四层的局部区域，医技楼一层、五层、六

层、十五层的局部区域，改造总建筑面积4,391平方米。

10.翠竹街道社康中心建设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翠竹街道社康中心建设工程总

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50号），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将

贝丽南路的原国家珠宝检测中心裙楼1～4楼部分区域改造为翠竹

街道社康中心，改造总建筑面积7,57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1）

拆除原有隔墙、门窗、墙地面及天棚装饰后，加固部分柱、梁和板，

重新间隔布局，地面贴瓷砖，墙面刷乳胶漆或贴瓷砖、局部贴墙纸

或装饰板，天棚为矿棉板吊顶或石膏板吊顶，局部为冲孔铝板吊顶、

铝格栅吊顶或铝扣板吊顶，安装防火门、地弹门、木门、铝合金窗、

服务台、壁柜、地柜等。（2）安装：含电气、给排水、暖通、消

防、建筑智能化、医疗废水处理和医疗气体等。

11.2017年区属医疗机构设备购置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17年区属医疗机构设备购置

项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2017〕236号），项目主要内容包

括：购置磁共振成像系统（3.0T）、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达

芬奇机器人）、磁共振成像系统（骨关节）等455台/套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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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银湖蓝山等10家社康中心装修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银湖蓝山等10家社康中心装修

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19〕102号），建设主要内容

包括：将银湖蓝山、四季御园、帝景台、中海鹿丹四个小区的部分

用房分别改造为社康中心；对合正荣悦府的部分用房进行改造，扩

大湖贝社康中心；东门、莲塘社康中心局部改造；金鹏、莲花、美

景社康中心重新装修。

13.疫苗智能冷链安全监控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疫苗智能冷链安全监控项目总

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71号），项目主要内容包括：购

置医疗设备844台（套），具体包括：（1）疫苗储存用医用冰箱：

医用冷藏冰箱（200L）56台、医用冷藏冰箱（400L）123台、医用

冷冻冰箱41台。（2）疫苗智能柜78台。（3）疫苗冷链温湿度实时

监控系统：冷链温度监控管理平台52套、无线温湿度探头309个、

无线中继器92台、手机APP或微信平台1套、物联网卡92个。

14.罗湖医院集团智能手术室建设及配套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智能手术室建设

及配套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149号），建设主

要内容包括：将罗湖区人民医院医技楼二层健康体检科改造为智能

手术室，一层消毒供应中心、放疗科门诊改造为应急消毒供应室及

放射影像科，负二层物资仓库改造为核素治疗病房；将罗湖区人民

医院住院楼五层泌尿外科二病区、心血管外科、口腔颌面外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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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化产房及产科病房，六层原产房改造为内分泌科；将罗湖区

慢性病防治院门诊大楼六层心理健康科改造为心理服务指导中心，

四层精神卫生科改造为学生口腔疾病防治中心；改造建筑面积共

6,626平方米。

15.罗湖区莲塘中医院工程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增区莲塘中医院工程项目总

投资的通知》（罗发改〔2018〕66号），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门急

诊、住院、医技等业务用房，综合停车库（含人防）及配套用房等。

16.罗湖医院集团生殖医学中心和医学检验中心新址改造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生殖医学中心和

医学检验中心新址改造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68

号），项目将清水河一路110号智丰大厦1栋的半地下室、1～3层及

5～9层，改造为生殖医学中心和医学检验中心，改造总面积20,519

平方米，改造后半地下室为GMP实验室、生物样本库、放射科、厨

房、餐厅、设备用房，1层为门诊大厅、诊室、B超，2层为IUI（宫

腔内人工授精）、IVF（体外授精）、PGT（试管婴儿）用房和冷冻

储藏室，3层为诊室、手术室，5层为诊室、口腔科，6～9层为病房。

17.罗湖医院集团保障支持中心建设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罗湖医院集团保障支持中

心建设工程2016年区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罗发改〔2016〕98

号），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将加固合格后的布吉街中元路33号一栋

六层厂房改造为罗湖医院集团五个保障支持中心，改造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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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8平方米，包括：室内装饰及安装、外立面及屋面改造、配套

设备设施、室外工程等。

18.罗湖区中医院直线加速器和核磁共振机房建设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中医院直线加速器和核

磁共振机房建设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4号），

项目将罗湖区中医院住院楼原室内停车库和备用设备用房改造为

医疗用房，改造总面积2,102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住院楼C

座五楼原室内停车库局部改造为直线加速器机房、后装治疗机房，

以及候诊区、护士站、抢救室等配套用房，改造面积1,048平方米；

C座六楼原室内停车库局部改造为业务用房、放疗计划室、体膜室、

铅模室等，改造面积614平方米；A座负一楼原备用设备用房改造为

核磁共振成像设备机房、永磁扫描机房，以及更衣室、注射室、候

诊区、示教室等配套用房，改造面积440平方米。

19.罗湖医院集团医疗云升级改造项目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医疗云升级改造

项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2〕87号），本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对罗湖医院集团医疗云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包括：计算资源

建设、数据库资源建设、存储资源建设、安全加固、其他配套等。

包括：

计算资源建设：新增虚拟化节点19台。

数据库资源建设：新增数据库节点2台。

存储资源建设：新增120TB双活存储2套、440TB集中存储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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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TB分布式存储1套等。

安全加固：包括运维审计系统1套、数据库审计1套、日志分析

及存储平台1套、移动应用发布设备1套、出口防火墙4台、院区边

界网防火墙5台。

其他配套：区人民医院新增机柜7个、分布式存储接入交换机2

台、存储FC光纤交换机2台、虚拟化云平台汇聚交换机2台、带外管

理交换机1台等；区妇幼保健院新增机柜7个、分布式存储接入交换

机2台、存储FC光纤交换机2台等。

20.罗湖医院集团东晓社区医院建设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东晓社区医院建

设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36号），项目主要建

设内容为将罗湖棚改M06地块原规划的木棉岭社康中心建设为东晓

社区医院，总建筑面积11,649平方米，床位数106床，本项目装饰

建筑面积7,978平方米，其中地下1,286平方米，地上6,692平方米，

地下为会议室、CT机房、DR机房、医疗配套用房、库房，地上为门

急诊、发热门诊、高危儿门诊、全科门诊、儿童保健室、接种室、

候诊/留观区、冷链室、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室、诊室、CT室、DR室、

牙片室、种植室、儿童康复治疗区、更衣室、护士站、抢救室、病

房、污物间等。

21.2023年罗湖医院集团社康中心改造工程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3年罗湖医院集团社康中心

改造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28号），本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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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阳光城、汇金广场新建2个社康中心，新建总建筑面积1,455

平方米，将怡景、湖贝、梧桐山、莲塘4个社康中心进行改造提升，

改造总建筑面积1,426平方米。

22.罗湖区妇幼保健院改扩建工程配套医疗设备、信息化、开

办费（三合一）项目（本期发债）

本项目为罗湖区妇幼保健院改扩建工程新大楼部分配套设备

购置、信息化工程建设和开办设备设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设备

购置、信息化工程、开办费。

（二）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

《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

发〔2015〕51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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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国办发〔2024〕52号）；

国家其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2.广东省及深圳市有关法规、政策文件

《2015年深圳市卫生统计年鉴》；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卫生强市的实施意见》

（2016年3月9日）；

《深圳市区域卫生规划（2016—2020年）》；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

于公布实施我市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2018年第一批）的通知》

（深发改〔2018〕1045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

于公布实施我市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2018年第二批）的通知》

（深发改〔2018〕1637号）。

3.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增区莲塘中医院工程项目总投

资的通知》（罗发改〔2018〕66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保障支持中心建设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罗发改〔2015〕195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罗湖医院集团置地广场装修

改造工程项目2018年区政府投资计划的通知》（罗发改〔2018〕124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区莲塘中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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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2016〕322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18年区属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

概算的批复》（罗发改〔2018〕521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区人民医院嘉宾院区改造工

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2018〕331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17年区属医疗机构设备购置项

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2017〕236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银湖蓝山等10家社康中心装修工

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19〕102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疫苗智能冷链安全监控项目总概

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71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妇幼保健院改扩建工程总

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2〕96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智能手术室建设及

配套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149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翠竹街道社康中心建设工程总概

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50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0年区属医疗机构设备购置项

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0〕130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生殖医学中心和医

学检验中心新址改造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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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中医院扩建工程总概算的

批复》（罗发改投〔2024〕19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中医院直线加速器和核磁

共振机房建设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4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生殖医学中心配套

建设及医联体信息化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

55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医疗云升级改造项

目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2〕87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医院集团东晓社区医院建设

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36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3年罗湖医院集团社康中心改

造工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28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翠竹社康新址改造工程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2025〕14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翠竹社康新址改造工程总

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5〕26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区妇幼保健院改扩建工程配

套医疗设备、信息化、开办费（三合一）项目（新大楼部分）总概

算的提前核查意见》（罗发改函〔2026〕1号）；

《深圳市罗湖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报告》（深罗财审报

〔2026〕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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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主体

本期发债项目中，深圳市罗湖区卫生健康局为项目主管部门。

罗湖医院集团作为实施主体，是依法成立且存续的法人，具备独立

的法人资格，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实施主体

具备从事本项目建设管理的业务资质。

二、评估分析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

定专项债务额度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

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2018年财政部

公布《关于做好2018年垫付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34号），同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专项债券。202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提出做

好专项债券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发行

专项债券需要满足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

措的充足性和稳定性。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

通知》（财预〔2018〕209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

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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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提出，财政部门应当

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需充分披

露对应项目的融资来源、项目预期收益情况、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

以及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等。

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可行、独

立为原则，对《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期）—深圳市罗

湖区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实施方案》）

分析评估如下：

（一）资金充足性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中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

显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项目预计本金资金覆

盖率可达到1.64倍，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1.44倍，本息资金覆盖

倍数可达到1.31倍。

对此，我们从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资金覆盖率方面进行具体

分析，情况如下：

1.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585,865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39,795万元，

占比 92.14%；建设期利息 45,850万元，占比 7.83%；债券发行费

用216万元，占比0.04%；还本付息服务费4.20万元，占比0.0007%。

本项目开发建设估算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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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估算构成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构成类别 建设投资 建设期利息
债券发行费

用

还本付息服

务费
合计

投资估算金额 539,795 45,850 216 4.20 585,865

占比 92.14% 7.83% 0.04% 0.0007% 100.00%

2.资金筹措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从资金来源看，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585,865万元，计划使用财政预算资金335,695万元，占比57.30%；

专项债券资金250,170万元，占比42.70%。二者合计585,865万元，

占比100%，符合国务院关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除以上列示资

金来源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措不涉及 PPP及其他融

资安排。项目分年度资金筹措计划表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金来源类

型

2024年及以

前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合计

各类型占

比

财政预算资

金

149,371 20,848 29,289 50,662 38,254 34,748 12,524 335,695 57.30%

单位自有资

金

- - - - - - - - 0.00%

专项债券 - - - - - - -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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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项目

资本金）

专项债券

（不用作项

目资本金）

214,950 15,020 20,200 - - - - 250,170 42.70%

银行贷款 - - - - - - - - 0.00%

其他来源资

金

- - - - - - - - 0.00%

合计 364,321 35,868 49,489 50,662 38,254 34,748 12,524 585,865 100.00%

分年度占比 62.19% 6.12% 8.45% 8.65% 6.53% 5.93% 2.14% 100%

3.资金覆盖率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中的“表2：现金流模拟测算表”本项

目运营期各期现金流期末结余均大于零，不存在资金缺口。根据资

金平衡测算分析，项目预计本金资金覆盖率可达到1.64倍，本息资

金覆盖率可达到1.44倍，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1.31倍，专项债

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偿债能力较强。

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考虑收入、利率等因素变动对债券偿债

覆盖率产生较大影响的各个因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进行整

体把控，针对上述各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分析各因素

在有利及不利变动时，对专项债券本金和本息资金覆盖率的影响程

度。项目运营收益下降2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1.18，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为1.05，能通过压力测试；债券发行利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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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20%时，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1.44，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为

1.31，项目收益仍然可以覆盖债券还本付息，因而项目具备一定的

抗风险能力，压力测试情况详见表1。

表1：关键参数压力测试表

收益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资金覆盖率-压力测试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1.26 1.35 1.45 1.55 1.64 1.74 1.84 1.93 2.03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 1.18 1.24 1.31 1.37 1.44 1.50 1.57 1.64 1.70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 1.05 1.12 1.18 1.25 1.31 1.38 1.45 1.51 1.58

利率成本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资金覆盖率-压力测试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1.65 1.65 1.65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 1.32 1.32 1.32 1.32 1.31 1.31 1.31 1.31 1.31

结合上述压力测试及分析，本项目以门诊收入、住院收入以及

其他收入等进行还本付息，可较好实现收支平衡，资金偿债能力较

强，各年度现金流量分析测算表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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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现金流模拟测算表（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5年及以前年度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170,218 29,289 50,662 38,254 34,748 12,524 -

债券资金流入 229,970 20,200 - - - - -

运营期现金流入 1,918,793 333,057 345,304 363,001 376,544 391,393 406,940

现金流入总额 2,318,981 382,546 395,966 401,256 411,292 403,916 406,940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375,882 42,249 43,348 31,046 34,747 12,523 -

运营期现金流出 1,837,729 319,680 331,435 348,421 361,420 375,672 390,596

还本付息服务费 0.60 0.57 0.46 0.46 0.45 0.45

债券还本付息 33,353 11,976 11,313 9,208 9,134 9,061 8,988

债券发行费用 202 13 - - - - -

现金流出总额 2,247,167 373,919 386,097 388,676 405,302 397,257 399,584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71,814 8,627 9,869 12,580 5,990 6,659 7,356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71,814 80,441 90,311 102,891 108,880 115,539 122,896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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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现金流模拟测算表（续表）（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债券资金流入

运营期现金流入 422,990 439,401 456,279 473,424 490,863 507,087 523,456

现金流入总额 422,990 439,401 456,279 473,424 490,863 507,087 523,456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 - - - - - -

运营期现金流出 406,001 421,753 437,952 454,409 471,147 486,719 502,431

还本付息服务费 0.45 0.80 1.14 1.54 2.06 0.92 0.89

债券还本付息 8,915 16,011 22,890 30,849 41,128 18,309 17,841

债券发行费用 - - - - - - -

现金流出总额 414,916 437,764 460,843 485,259 512,277 505,029 520,273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8,074 1,637 -4,564 -11,835 -21,414 2,058 3,183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130,970 132,607 128,042 116,207 94,793 96,851 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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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现金流模拟测算表（续表）（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合计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 - - - - - 335,695

债券资金流入 - - - - - - 250,170

运营期现金流入 540,406 557,726 575,011 593,272 612,020 631,539 651,551 279,687 11,889,745

现金流入总额 540,406 557,726 575,011 593,272 612,020 631,539 651,551 279,687 12,475,610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 - - - - - - - 539,795

运营期现金流出 518,701 535,325 551,916 569,443 587,438 606,173 625,381 268,453 11,408,194

还本付息服务费 0.87 0.85 0.82 0.75 0.33 0.45 0.78 1.02 18.32

债券还本付息 17,373 16,906 16,438 15,044 6,512 9,055 15,688 20,450 366,441

债券发行费用 - - - - - - - - 216

现金流出总额 536,075 552,232 568,355 584,488 593,950 615,228 641,070 288,904 12,314,664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

入
4,331 5,495 6,657 8,784 18,070 16,311 10,481 -9,217 -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

结存额
104,365 109,860 116,517 125,301 143,371 159,682 170,163 160,945 -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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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综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的资

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二）资金稳定性

1.现金流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主要以门诊

收入、住院收入、其他收入等为基础，在扣除项目相关成本及费

用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有稳定的现金流入，且在专项债券存续

期2025年起每年末都有结余资金，2046年债券本金利息全部偿还

后仍有160,945万元的期末结余。债券存续期内资金留存情况详见

表2。

2.风险分析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当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利率等影响债

券还本付息的因素分别在20%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项目收益仍能

覆盖债券的还本付息，还本付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

力。

3.小结

综上，针对《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

还本付息资金的测算，我们未注意到可能对项目资金稳定性产生

重大影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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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结论

我们基于截至本财务评估报告出具时点获取的所有资料开展

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基于财政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

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

措，并以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其它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

源，按现状预估了项目运营现金支出，匹配了债券还本付息计划。

基于当前获取的所有资料，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

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6月22日

Signat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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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一）项目经营性收入分析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其他收入以及

政府补贴收入。结合债券实际发行时间和收支情况，债券整体存

续期内最后一年仅考虑5个月收支，预估如表3所示。

1.门诊收入

基于医院提供的数据，门诊收入参考历史数值，对本项目运

营期内的收入进行预测。罗湖医院集团2019年门诊收入为132,947

万元。结合历史年份的增长率，并综合考虑未来门诊量的增长等

因素，2026—2046年门诊收入增长率暂按1%～4%进行测算。

2.住院收入

住院收入参考医院集团收入的历史数据，对本项目运营期内

的收益进行预测。罗湖医院集团2019年住院收入为72,199万元，

结合历史年份的增长率，并综合考虑未来床位数的增长等因素，

2026—2046年住院收入增长率暂按3%～8%进行测算。

3.其他收入

本项目其他收入主要为应税服务收入，包括检验、细胞检测、

消毒、培训、托育、养老等，参考医院集团收入的历史数据，对

本项目运营期内的收益进行预测。罗湖医院集团2019年其他收入

为6,310万元，结合历史年份的增长率，并综合考虑未来相关服务

的增长等因素，2026—2046年其他收入增长率暂按2%～5%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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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基于谨慎性原则，预估最后一年暂计算5个月的收入。

4.项目政府补贴收入

项目所在地政府自2020年起，每年对该项目给予一定额度运

营补贴，累计补贴27年，预估最后一年暂计算5个月的补贴收入，

补贴额合计85,647万元，预估如表3所示。

（二）运营成本费用

深圳市罗湖区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

括医疗业务成本、管理费用、其他支出和专项支出等，其他支出

和专项支出将通过专项资金及其他相关收入补助，暂不在项目运

营成本中列示。

根据罗湖医院集团2019—2025年历史财务数据，医疗业务成

本占医疗相关总收入的平均比例为88.13%，管理费用占医疗相关

总收入的平均比例为7.86%。出于谨慎性原则，后续年度医疗业务

成本和管理费用占比均按历史平均水平进行预测。

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成本合计11,408,194万元，

包括：医疗业务成本支出10,477,148万元，管理费支出931,046万

元，债券存续期运营成本情况详见表4。

（三）相关税费

本项目所需资金由罗湖区财政全额统筹，项目实行收支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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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管理，暂不考虑各类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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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项目收入合计（经营性收入+补贴收入）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收入类别
分年收入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经营性收入 214,789 310,057 365,072 367,816 320,694 324,021 329,663

政府补贴收入 2,304 2,428 2,605 2,797 3,051 3,161 3,394

合计 217,093 312,484 367,676 370,613 323,744 327,182 333,057

收入类别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经营性收入 341,910 359,607 373,150 387,998 403,546 419,596 436,007

政府补贴收入 3,394 3,394 3,394 3,394 3,394 3,394 3,394

合计 345,304 363,001 376,544 391,393 406,940 422,990 439,401

收入类别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经营性收入 452,885 470,030 487,468 503,692 520,062 537,012 554,332

政府补贴收入 3,394 3,394 3,394 3,394 3,394 3,394 3,394

合计 456,279 473,424 490,863 507,087 523,456 540,406 557,726

收入类别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合计

经营性收入 571,617 589,877 608,626 628,145 648,156 278,272 11,804,098

政府补贴收入 3,394 3,394 3,394 3,394 3,394 1,414 85,647

合计 575,011 593,272 612,020 631,539 651,551 279,687 11,88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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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项目分年度运营支出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支出类型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合计 207,669 301,554 355,282 354,706 304,782 313,735 319,680

医疗业务成本 187,812 278,057 330,368 327,488 278,837 287,422 293,516

管理费 19,857 23,497 24,914 27,218 25,945 26,314 26,164

支出类型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合计 331,435 348,421 361,420 375,672 390,596 406,001 421,753

医疗业务成本 304,308 319,904 331,839 344,925 358,627 372,771 387,234

管理费 27,127 28,517 29,581 30,747 31,969 33,229 34,519

支出类型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合计 437,952 454,409 471,147 486,719 502,431 518,701 535,325

医疗业务成本 402,108 417,218 432,586 446,883 461,309 476,247 491,511

管理费 35,845 37,191 38,561 39,836 41,122 42,453 43,814

支出类型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合计

合计 551,916 569,443 587,438 606,173 625,381 268,453 11,408,194

医疗业务成本 506,744 522,836 539,359 556,560 574,196 246,481 10,477,148

管理费 45,172 46,606 48,079 49,613 51,185 21,972 931,046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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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1.项目收益分析

综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分年度收益情况如下表5所示：

表 5：项目分年度收益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分年度收益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项目收入 217,093 312,484 367,676 370,613 323,744 327,182 333,057

运营支出 207,669 301,554 355,282 354,706 304,782 313,735 319,680

收益 9,424 10,930 12,394 15,907 18,963 13,446 13,377

类别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项目收入 345,304 363,001 376,544 391,393 406,940 422,990 439,401

运营支出 331,435 348,421 361,420 375,672 390,596 406,001 421,753

收益 13,869 14,580 15,124 15,720 16,345 16,990 17,649

类别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项目收入 456,279 473,424 490,863 507,087 523,456 540,406 557,726

运营支出 437,952 454,409 471,147 486,719 502,431 518,701 535,325

收益 18,327 19,015 19,716 20,367 21,025 21,706 22,401

类别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合计

项目收入 575,011 593,272 612,020 631,539 651,551 279,687 11,889,745

运营支出 551,916 569,443 587,438 606,173 625,381 268,453 11,40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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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23,096 23,829 24,582 25,366 26,170 11,234 481,551

2.项目融资本息

本项目部分融资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项

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250,170万元，2019年已发

行专项债券6,000万元，债券期限7年，债券利率为3.37%；2020年

1月已发行专项债券20,000万元，债券期限15年，债券利率为

3.66%；2020年8月已发行专项债券8,500万元，债券期限15年，债

券利率为3.73%；2021年8月已发行专项债券13,800万元，债券期

限15年，债券利率为3.51%；2021年11月已发行专项债券7,800万

元，债券期限15年，债券利率为3.42%；2022年3月已发行专项债

券72,900万元，债券期限20年，债券利率为3.31%；2022年6月已

发行专项债券16,000万元，债券期限20年，债券利率为3.23%；2023

年2月已发行专项债券30,200万元，债券期限20年，债券利率为

3.22%；2023年8月已发行专项债券7,575万元，债券期限20年，债

券利率为2.82%；2023年7月调入已发行专项债券8,000万元，债券

期限20年，债券利率为3.23%；2024年6月调入已发行专项债券

10,025万元，债券期限20年，债券利率2.82%；2024年6月调入已

发行专项债券6,100万元，债券利率3.07%；2024年10月已发行专

项债券8,050万元，债券期限20年，债券利率为2.38%；2025年5月

已发行专项债券14,020万元，债券期限20年，债券利率为2.07%；

2025年8月已发行专项债券1,000万元，债券期限20年，债券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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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31%；2026年2月已发行专项债券3,900万元，债券期限20年，

债券利率为2.44%；2026年5月已发行专项债券6,000万元，债券期

限20年，债券利率为2.40%。

2026年本期计划申请发行专项债券10,300万元，债券期限20

年，债券利率参考2026年6月16日20年期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上

浮15个基本点，即按2.53%进行测算。

为提高资金利用率，结合项目收益情况，2019年已发行债券，

从2021年起开始偿还债券本金，于2026年完成全部债券本金偿还，

其中，2021和2022年计划每年还款1,500万元，2023—2026年每年

偿还本金750万元；

2020年1月已发行债券从2026年起开始偿还债券本金，于2035

年完成全部债券本金偿还，10年等额还本；

2020年8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

2021年8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

2021年11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

2022年3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最后十年等额还本；

2022年6月已发行债券和2023年7月调入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

为2024年—2027年每年偿还本金2,000万元，2034年—2041年每年

偿还本金1,882.35万元，2042年偿还本金941.20万元；

2023年2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最后十年等额还本；

2023年8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最后十年等额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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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调入已发行债券2023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十

期）、2023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还本方式为最后

十年等额还本；

2024年10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

2025年5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

2025年8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

2026年2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

2026年5月已发行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

2026年本期专项债券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如

下表 6所示：

表 6：专项债券应付本息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1 2019年 - 6,000 - 6,000 - -

2 2020年 6,000 28,500 - 34,500 568 568

3 2021年 34,500 21,600 1,500 54,600 1,251 2,751

4 2022年 54,600 88,900 1,500 142,000 3,433 4,933

5 2023年 142,000 45,775 750 187,025 5,463 6,213

6 2024年 187,025 24,175 2,750 208,450 6,453 9,203

7 2025年 208,450 15,020 2,750 220,720 6,935 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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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6年 220,720 20,200 4,750 236,170 7,226 11,976

9 2027年 236,170 - 4,000 232,170 7,313 11,313

10 2028年 232,170 - 2,000 230,170 7,208 9,208

11 2029年 230,170 - 2,000 228,170 7,134 9,134

12 2030年 228,170 - 2,000 226,170 7,061 9,061

13 2031年 226,170 - 2,000 224,170 6,988 8,988

14 2032年 224,170 - 2,000 222,170 6,915 8,915

15 2033年 222,170 - 9,290 212,880 6,721 16,011

16 2034年 212,880 - 16,562 196,318 6,327 22,890

17 2035年 196,318 - 25,062 171,255 5,787 30,849

18 2036年 171,255 - 36,162 135,093 4,965 41,128

19 2037年 135,093 - 14,562 120,531 3,746 18,309

20 2038年 120,531 - 14,562 105,968 3,279 17,841

21 2039年 105,968 - 14,562 91,406 2,811 17,373

22 2040年 91,406 - 14,562 76,844 2,343 16,906

23 2041年 76,844 - 14,562 62,281 1,876 16,438

24 2042年 62,281 - 13,621 48,660 1,423 15,044

25 2043年 48,660 - 5,390 43,270 1,122 6,512

26 2044年 43,270 - 8,050 35,220 1,005 9,055

27 2045年 35,220 - 15,020 20,200 668 15,688

28 2046年 20,200 - 20,200 - 250 2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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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50,170 250,170 116,271 366,441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收益与

融资平衡情况如下表 7所示：

表 7专项债券资金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项目收益（含以往年

度收益结余）

融资

到期本金 到期利息 本息合计

1 2020年 9,424 - 568 568

2 2021年 10,930 1,500 1,251 2,751

3 2022年 12,394 1,500 3,433 4,933

4 2023年 15,907 750 5,463 6,213

5 2024年 18,963 2,750 6,453 9,203

6 2025年 13,446 2,750 6,935 9,685

7 2026年 13,377 4,750 7,226 11,976

8 2027年 13,869 4,000 7,313 11,313

9 2028年 14,580 2,000 7,208 9,208

10 2029年 15,124 2,000 7,134 9,134

11 2030年 15,720 2,000 7,061 9,061

12 2031年 16,345 2,000 6,988 8,988

13 2032年 16,990 2,000 6,915 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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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33年 17,649 9,290 6,721 16,011

15 2034年 18,327 16,562 6,327 22,890

16 2035年 19,015 25,062 5,787 30,849

17 2036年 19,716 36,162 4,965 41,128

18 2037年 20,367 14,562 3,746 18,309

19 2038年 21,025 14,562 3,279 17,841

20 2039年 21,706 14,562 2,811 17,373

21 2040年 22,401 14,562 2,343 16,906

22 2041年 23,096 14,562 1,876 16,438

23 2042年 23,829 13,621 1,423 15,044

24 2043年 24,582 5,390 1,122 6,512

25 2044年 25,366 8,050 1,005 9,055

26 2045年 26,170 15,020 668 15,688

27 2046年 11,234 20,200 250 20,450

合计 481,551 250,170 116,271 366,441

本息覆盖倍数 1.31

本息覆盖率 1.44

综上，本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1.31，能够合理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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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评论仅供贵方作一般参考之用，其内容（无论整

体或部分）不构成我们的意见。

我们出具的评论将仅基于下列事项：

a.我们在本报告述及或引用的资料、文件、事实和假设；

b.我们假设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未经独立核实）为准确、

真实、完整和有效；

c.贵方理解本报告只涵盖特定的中国大陆和相关国家/地区

问题及相应影响，并未考虑其他任何类别的相关事宜；

d.在此报告出具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解释（“权威法

规”）。这些权威法规可能会被修订，且可能具有追溯效力。我

们没有义务告知贵方对此报告中所作分析或任何事项可能产生影

响的任何变更或发展，我们亦不会对本报告出具日之后的任何事

项作考虑。在报告出具之日后权威法规的任何变更亦可能会影响

报告中评论的有效性；

e.贵方理解此报告对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并无约束

效力，亦不应被视为我们就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将会同意

我们的评论而作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担保；

f.与此约定业务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

除了贵方作为业务约定书合同一方以外，政旦志远（深圳）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政旦志远”或“我们”）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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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士或任何方（“第三方”）均不产生合约利益关系。此约

定业务的服务并非为任何第三方的明示或默示的利益。除贵方以

外，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政

旦志远”的提交物、建议、评论、报告或其他服务；

g.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疏忽引起的责任）如有任何第三方依赖我们报告的情况，贵方

同意将保护政旦志远，其关联机构以及人员免受任何与向第三方

披露报告（无论是否经过我们的同意）有关的第三方索偿或责任

的影响，并补偿所产生的诉讼费以及其他费用。






